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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第38号

申请人：廖某某，性别：男，出生年月：1997年9月，

身份证号码：43252419970906XXXX,住址(联系地址):湖南省

新化县。

被申请人：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某某，职务：局长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4年12月6日作出的《蓝山县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某某投诉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回复》不

服，通过网络申请的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

2024年12月30日收到申请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

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《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某某

投诉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回复》,并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2024年12月8日通过邮寄方式得知

该行政行为，特申请行政复议，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：

申请人于2024年11月25日以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

提出投诉举报(依法履职申请)书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

2024年12月6日做出的回复。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无法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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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人已提供合理线索。

申请人在对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投诉中，详细阐述了该

理疗馆存在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申请人指出，该理疗馆

所售产品备案信息显示仅具备保湿、补水功效，但在销售过程

中却宣称具有舒筋活络、活血化瘀、去寒湿止痛等多种治疗性

和养生保健功效。这一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对被投诉方存在违

法违规行为的合理怀疑。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消费者在投诉时只需提供能够表明被

投诉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线索和初步证据即可。申请人

所提供的材料显然符合这一要求，被申请人简单以“无证据证

明被投诉举报人虚假宣传”为由不予受理，属于对法律规定的

错误适用。

2.被申请人未履行调查职责。

在收到申请人的投诉后，被申请人有责任和义务对投诉内

容进行初步调查核实。即使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充分，被

申请人也应当依据其行政职权，对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经营行

为进行询问、检查相关经营资料等调查措施。然而，被申请人

并未进行任何调查工作，直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这显然不

符合法定的行政程序和职责要求。

二、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。

1.法定告知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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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，行政机关在作出对

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，有义务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

有的救济途径，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、期

限和受理机关等相关信息。

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时，未在回复

中告知申请人可以采取的救济途径，这剥夺了申请人及时维护

自身合法权益的知情权，属于程序违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缺乏法律依据

且程序违法，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特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向贵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恳请贵机关依法审查并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

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因不服答复人作出不予受理的行政决定，向蓝山县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答复人就申请人的《行政复议申请书

》中提出的“事实和理由”,作如下答复：

1.申请人提出：已提供合理线索。

答复人认为：申请人在提交给我局的共9页(第2至10页)

投诉材料中，在第2、3页《投诉举报(依法履职申请)书》中，

阐述了该理疗馆在推销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。但在

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中，第4页(收据复印件)、第5页(购销双方

微信聊天记录截图),仅能证明申请人购买了产品；第6、7、8

、9页证据材料仅能证明该产品为“妆字号”“补水、保湿”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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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；申请人并未提交能证明被投诉举报人在推销过程中存在虚

假宣传的证据。

2.申请人提出：被申请人未履行调查职责。

答复人认为：我局依法履行了调查职责；我局于2024年

11月29日收悉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后，于2024年12月3

日下达到相关执法股室，执法人员于2024年12月6日到被

投诉举报人经营场所进行了核查，现场并未发现被投诉举报

人虚假宣传的证据；被投诉举报人也只同意退货退款，拒绝

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。

3.申请人提出：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。

答复人认为：我局在答复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时，存在较为

明显的工作失误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，在答复申请人

投诉举报时，确实存在明显的工作失误，我局虚心接受申请人

的意见，并向申请人致歉。基于申请人在申请复议过程中，补

充提交的能证明被投诉举报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证据，我局将重

启对被投诉举报人的调查程序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4日向蓝山县慧康

理疗馆微信支付2700元购买了经通天下草本精华液、康慧莱草

本精华液、颜益通植物精华液等商品，收到商品后申请人认为

该商品存在虚假宣传等问题，遂于2024年11月25日向被申请

人邮寄投诉举报(依法履职申请)书。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

投诉举报材料后，于2024年12月6日对被投诉举报人经营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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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了现场核查。检查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并未发现被投诉举报

人存在申请人所述的违法行为；被投诉举报人也只同意退货退

款，拒绝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。2024年12月6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《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某某投诉蓝山县慧康理疗

馆的回复》,回复内容为不予受理，并送达给申请人，但是被

申请人未在该回复中告知申请人申请救济的途径。

在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复议机关提交了有别于向被申

请人申请投诉举报时的新证据，被申请人查看该证据后，认为

新的证据可能能够证明被投诉举报人涉嫌虚假宣传，遂在行政

复议答复书中主动提出重启对被投诉举报人的调查程序。
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提供了有别于向被申请人

申请投诉举报时的新证据，可能能够证明蓝山县慧康理疗馆存

在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，被申请人收到资料后主动提出重

启对被投诉举报人的调查程序；但是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蓝山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某某投诉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回复》存

在未告知申请人申请救济的途径等问题，属于违反法定程序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

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撤销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12月6日作出的《

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廖某某投诉蓝山县慧康理疗馆的

回复》,并责令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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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在本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

起15日内，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蓝山县人民政府

2025年1月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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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机关

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，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

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：

(一)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；

(二)违反法定程序；

(三)适用的依据不合法；

(四)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。

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，被申

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

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，但是行政复议机关以违反

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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